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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年
級
新
生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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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學
部

學

一 年
級
新
生 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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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年
級
揷
班
生

尹

編
級
試
日
期
：
八
月
一
日
下
午
四
時 

開
學
日
期••
中
學
部 
九
月 
一 
日
下
午
七
時

L

二
千
吸
八
月 
一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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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一
年
助
下
午
四
時

學
部

三
至
六
年
級
九
月
一
日
下
午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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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地
点
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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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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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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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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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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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
扛
街
西 
五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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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

承
寫
簽
証
 
蓋
印
文
件
 

買
賣
契
約
 
股
伴
合
同

按一 理一

一 
遺
囑
托
權
 

~ 
移
民
事
件
 

一
壽
燕
梳
分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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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爲
重
要

保
障
未
来
 
儲
蓄
良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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雪
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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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
各
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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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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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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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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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所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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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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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
感
抱
歉
茲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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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
到
 - 
大
批
上
市
俾
供
各
界
之
需
求
敬
祈
注
意
及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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賜
動
實
無
任
恭
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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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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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
發
張
家
濟
藥
酒
招
商
代
理
利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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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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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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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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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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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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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職
工
總
會
訂
於
本
月
卅
一
日(
星
期
日)
下
午
一 

一 
一 
時
舉
行
第
十
週
年
紀
念
慶
典
並
設
茶
會
同
日 
一 

- 
下
午
六
時
假
座
竹
林
園
歡
譏
統
講
我
會
員
依
時 

- 
賁
臨
助
慶
指
示
一 
切
曷
勝
榮
幸 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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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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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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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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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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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新到大帮咸魚

水
大
烏 

三
牙
或

銀
魚
仔

花
片

黃
花
仝

淡
春
干

馬
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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紅
魚
紅

海
招
仔 

雞
抱
干

正
蜕
魚 

吊
曹

貨
色
鮮
明 
包
好
味
道

EBMĤ
EKnBE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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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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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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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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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發

TRA 

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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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
外
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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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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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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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
什
物
批
約
 

- 
槪
出
賣
與
務
本
堂
備
價
承
受
定
于
八
 

月
三
十
日
下
午
三
時
在
緬
街
劉
光
祖
辦
 

事
處
當
衆
交
易
倘
若
關
于
新
亞
旅
社
有
 

欠
到
中
西
人
士
數
目
軽
轉
未
淸
者
請
于
 

八
月
三
十
日
以
前
到
來
報
明
理
妥
如
逾
 

期
不
到
一
 
俟
交
易
之
後
槪
與
承
買
人
無
 

涉
特
此
聲
明
以
免
後
論
 

務
本
堂
特
啟
 

一
千
九
百
五
十
二
年
八
月
廿
六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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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廖
遣
喜
謝
啓
 

敢
者
弟
是
次
奉
公
命
•
爲
乃
磨
分
都
重
 

建
党
所
。
先
後
向
錦
碌
，
穩
寧
，
企
崙
 

打

，
威
多
利
，
党
近
，
曲
亞
板
汝
，
乃 

磨
等
處
。
策
動
簿
捐
。■

象
各
埠
党
 

社
昆
仲
•
間
懷
簾
務
，
踴
躍
贊
助
•
更
 

兼
殷
勤
招
呼
。
銘
感
五
中
。
惟
行
期
忽
 

忙

。
未
克
逐
 
一 
登
門
拜
別
・
殊
深
歉
仄
 

。
謹
登
數
言
。
藉
伸
謝
愜
。

◎

哀

謝
•

先
宗
兄
字
子
燧
黃
公
府
君

4

口
山
佛
凹
堡
 

人
痛
欣
八
月
卄
號
晨
病
終
0
醫
院
積
閏
 

享
壽
七
十
餅
叨
象
宗
親
戚
友
民
治
黨
 

達
權
就
執
事
協
仝
料
埋
喪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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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
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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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出
喪
扶
柩
歸
土
乂
彖
計
團
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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蒞
臨
 

執
繡
素
車
隨
行
存
歿
均
感
•

治
喪
人
 

黃
玉
光
代
謝
 

厚
惠
名
列
 

恕
不
稱
呼
 

民
治
黨
花
圈
素
車
 

達
權
社
花
圈
素
車
 

黃
寬
湖
 

黃
 

庚
 

馬
華
山
 

仝
花
圈
 

文
彊
房
素
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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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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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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岑
崇
樂
 

曾
錫
元
 

西
文
書
記
 

罐
子
富
 

師
錦
富
 

監
 

督
 

譚
子
尊
 

徐
金
水

中
文
書
記
 

李
悅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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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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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彰
 

如
鴻
泮
 

核
 

、數
 

郎
忠
利
 

曾
偷
紀

kj^bt^^si^

車

：
..
‘
.
丁

日

、.

考

、
，
星

d

oLSl  *56  ̂®?Sr-̂
^̂
r ^*<^i^

樂/
〃」徐_^

昌/
八
御
報
勝"w

>x2:p  ca.̂

0
 x^y

‘
“•♦r:*;
・■•
产•*
，・，.
，：*
♦
•
<
•
*
♦
♦
•
，■
、
*.

‘•

‘••

‘ 
e4.v1.16̂
?̂
-̂
.̂"

‘
‘•
•
•
、

•■

”

各
輪
船
公
司
船
票
■

◎
最
靚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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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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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
布
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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賣
中
西
餐
所
有
用
具
裝
修
俱
是
最
 

新
式
現
代
化
港
打
能
坐
十
位
另
十
三
個
房
位
及
有
新
式
柏
文
住
房
在
後
及
樓
上
 

最
合
僑
眷
居
住
生
意
侑
好
屋
租
相
宜
長
久
批
約
本
人
因
身
体
不
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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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休
餐
勉
 

强
將
生
意
犧
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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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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裕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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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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豐
玉
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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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
代
理
各
著
名
唱
片
公
司
出
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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嘴
壺
噌
右
啰
礙
麒
暇
令
^
照
照
啰
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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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承
買
生
意
聲
明 

啟
者
雲
高
華
片
打
带
東
門
牌
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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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
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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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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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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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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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
本
號
現
從
新
改
組
專
營
正
地
道
參
茸
藥
材
接
理 

2

書
信
銀
両
代
辦
出
洋
手
續
辦
理
出
入
口
貨
物
迅
『93

速
妥
善
取
費
從
廉
如
蒙
賜
顧
無
任
歡
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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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
港
蝦
鏑
裕
豐
和
總
經
理
關
達
天
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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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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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度
太
快
•
過
何
口
不
遵
照
道
旁
交
通

黃
文
甫
演
講
加
移
民
律 

(
綴
)
因
法
律
上
之
歧
視
，
則
用
英
國
 

籍
民
例
•
逐
華
人
出
礦
山
•
利
用
工
金
 

例
而
殖
學
人
雌
開
樹
林
工
作
♦
以
農
產
 

統
制
例
而
迫
準
人
自
行
雌
開
田
園
、
以
 

移
民
律
而
禁
止
军
人
進
口
 
£

近
拾
年
 

来
•
岐
視
军
人
之
態
度
 

畧
爲
减
少
， 

但
仍
尙
未
矮
於
良
好
待
遇
• ®

查
徴
界
 

上
歧
視
秘
族
•
尤
U
英
的
魯
撒
克
港
民
 

族
園
冢
爲
爲
•
其
次
有
英
屬
南
非
洲
■ 

美58

•
新
白
飾
 

澳
大
利
亞
洲
•
與
及
 

加
拿
大
•
此
五
國
比
較
・
以
加
草
大
待
 

遇
爲
好
•
南
非
洲
之
殘
酷
•
講
之
不
盡
 

。
但
加
拿
大
人
亦
慮
知
本
身
亦
不
淸
白
 

-
査
現
在
移
民
律
•
亞
洲
人
河
被
禁
條
 

例
內
，
祗
許
加
 N
民
之
妻
室
及
未
成
年
 

子
女
來
加
：
倘
耶
穌
再
降
臨
世
界
•
因
 

其
係
亞
洲
人
，
照
现
在
移
民
例
■
如
其

停
車
及
轉
灣
不

■
被
兩
人
攔
停

時

。
衷
示
如
果
兩
人
肯
放
行
。
則
願
出
 

兩
瓶
燒
酒
•
或
錢
或
兩
人
所
好
之
物
件
 

報
答
•
並
約
兩
人
半
小
時
後
相
會
•
而 

對
兩
人
日
。
我
寧
願
同
你
們
商
量
解
决
 

此
問
題
而
不
願
到
警
局
云

按
加
拿
大
法
律
 

賄
賂
案
件
• 
罪
 

重 
一 
警
察
衙
 

te 
權
判
斷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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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
警
察
令
停
業 

雲
0
市
警
，
昨
晚
拾
点
半
之
後
， 

忽
然
派
員
飽
査
展
覽
會
遊
戲
塲
法
國
歌
 

舞
帳
幕
 
一
而
随
卽
下
令
業
主
停
業
•
警
 

方
不
肯
宣
布
停
閉
较
帳
募
之
原
因
■
但
 

當
解
適
値
环
崙
毋
舞
女
亨
他
氏
•
二
年
. 

十
九
浅
登
月
表
演
肉
■

舞
•
據
業
主
比
 

卡
氏
謂
•
他
認
登
警
察
無
理
由
禁
止
此
 

種
表
演
♦
亨
他
小
姐
所
表
演
之
跳
舞
• 

的
確
不
是
剝
衫
舞
云

第
求
唯
予
來
加
居
住
•
亦
必
遭
拒
絶
• 

@

但
我
人
須
知
加
拿
大
人
•
除
紅
人
外
 

・
均
係
來
自
外
園
携
來
其
祖

SI

文
化
 

音
樂
•
歌
曲
•
跳
舞
，
蓼
術
一
專
材
等
 

協
助
加
國
進
化
，
無
論
其
膚
色
係
白
色
 

抑
非
白
色
■
尊
崇
天
主
教
、
改
正
教
曾
 

抑
其
他
宗
教
一
本
 8
 
敬
重
之
■
寄
視
同
 

仁
•
方
能
和
衷
央
濟
。
樂
居
斯
土
等
塞
 

■
査
黃
常
委
謊
詞
甚
長
 
一 
不
能
盡
錄
• 

惟
于
其
演
講
完
畢
• 
雯
果
酬
"
孰
烈
掌
 

聲
•
繼
而
有
壹
小
時
之
問
話
。
座
衆
將
 

疑
点
詢
問
 

黃
君
一
登
答
覆
•
主
席
封
 

衆
稱
。
黃
文
南
君
指
出
我
人
兄
弟
親
善
 

紀
錄
。
未
得
圓
滿
 

睛
衆
研
究
如
何
。 

方
能
達
到
種
族
之
歧
視
•
完
全
淸
除
• 

倉
嚙
有
提
出
精
加
政
府
修
改
移
民
例
• 

以
教
育
方
法
使

St

內
人
民
如
兄
如
弟
 

等
議
•
均
曾
宜
通
週
•
杳
此
次
大
會
肘
 

論
• 
有
八
日
時
間
。
每
日
請
兩
人
演
緒
 

。
除
黄
君
外
•
另
聘
太
陽
例
記
者
紀
羅
 

麼
氏
•
美
國
曲
雅
圖
市
民
例
合
會
布
拉
 

博
士
 

雲
轉
律
師
鲁
亞
斯
氏
•
猶
太
牧
 

師
麥
果
根
氏
•
加
政
府
籍
民
部
布
勒
博

劫
凉
水
公
司
賊 

判
四
年
監

.雲
毋
   

%

方
法
院
■
漢
事
法
官
昨
日
 

判
决
五
月

it
七
日
攔
刼
舍
.雲
邑
孤
水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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